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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政府和社会合作模式具有双重面向。一方面,它被视为公共服务提供

方式的一种制度性革命,它包含了政府选择合适的社会资本主体,并与之合作共同分担

风险、分享收益的公共服务的全过程,因此被纳入公共采购法的范畴。另一方面,推广

PPP模式的领域集中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又属于行业规制法的调整对象。随着政府

和社会合作模式的引入,政府职能需要从公共服务的提供者转变为公共服务的采购者和

规制者。要保证其成功实施,一方面需要完善公共采购法规制,以保证选定合格的社会

资本合作方来提供公 共 服 务 并 且 实 现 物 有 所 值;另 一 方 面 也 需 要 通 过 选 择 适 用 标 准 制

定、价格规制等规制工具确保公共服务提供责任发生转移之后,依然担保社会资本所提

供的公共服务能够符合公共利益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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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ublic-privatePartnershipisdouble-faceted.Ontheonehand,itisseenasanin-
novativemechanismofpublicserviceprovision,whichincludesthewholeprocessfromselection
oftherightprivatepartnerstocooperatingandsharingrisksandbenefitsinserviceprovision.
Thusitiswidelyintegratedintothescopeofpublicprocurementlaw.Ontheotherhand,Public-
privatePartnershipismostlyusedininfrastructureandpublicserviceprojectswhicharesubject
toindustrialregulatorylaw.WiththeintroductionofPublic-privatePartnerships,thefunctionof
governmenthasevolvedfromproviderofpublicservicestobuyerandregulatorofpublicservices.
Inordertosucceed,notonlypublicprocurementlawsshouldbeimprovedtosecurecompetent
privatepartnerstodeliverserviceandmaximizevalueformoney,butalsoproperselectionofreg-
ulatorytoolssuchasstandardsettingandratemakingshouldbemadetoensuretheprovisionof
publicservicestoservicethepublicinterestaftertheresponsibilityofpublicserviceprovisionis
transferredtotheprivatepart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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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 《中 共 中 央 关 于 全 面 深 化 改 革 若 干 重 大 问 题

的决定》,提出 “允 许 社 会 资 本 通 过 特 许 经 营 等 方 式 参 与 城 市 基 础 设 施 投 资 和 运 营”,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上发挥决定性作用”。2014年开始,财政部和国家 发 展 和 改 革 委 员

会等部委开始密集推出了多项文件,强力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如今,政府和

社会合作模式的推广工作被提到了空前的高度,被视为 “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适

应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要求、适应加快转变政府职能要求、适应建立现代财政制度要求和

适应推动城镇化健康发展要求的一项重大改革举措”。

  一般来说,按照经济学上的 “瓦格纳法则”,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提供的公 共 服

务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政府和社会合作模式的引入,可以在减轻财政负担的同时满足

民众的需求。它改变了公共服务提供的模式,政府从公共服务的直接提供者变为公共服

务的采购者和规制者。在 PPP模 式 下,政 府 尽 管 不 再 负 责 公 共 服 务 的 提 供,但 是 仍 然

承担着确保公共服务提 供 的 担 保 责 任。政 府 需 要 如 何 规 制 PPP项 目 采 购 程 序,设 计 风

险分担和投资回报机制,以吸 引 社 会 资 本 主 体 的 投 资 ? 政 府 又 应 如 何 合 理 利 用 规 制 工

具,确保公共服务的价格和质量,以维护公共服务的消费者利益 ? 这些都是行政法学者

需要重新审视的课题。

二、PPP模式的双重面向

(一)PPP模式的概念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这一概念本属舶来品,对应的英文是Public-PrivatePartnership
(以下简称PPP)。〔1〕 但是,PPP一词具有多义性。从广义上看,PPP一词,“仅以公部

门与私部门之密切合作为已足,举凡所有公私合作行为,不论有无契约基础,抑不论是

否长期性,几皆可纳入公私伙伴关系之内”〔2〕。例如奥巴马总统将美国行政会议 (Ad-
ministrativeConferenceoftheUnitedStates)这一由政府官员与学者、律师共同组成,为

行政程序改革建言献策的咨询委员会也称为 PPP。〔3〕 就这一 意 义 而 言,该 词 常 常 被 称

为 “公私治理”(public-privategovernance)。

  按照狭义的理解,PPP则常被用于指代由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围绕公共项目或

者公共服务的提供而进行的安排。〔4〕 这也正是我国政府目前所力推的 “政府 和 社 会 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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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PPP中 文 译 法 颇 为 多 样,如 “公 私 合 作 制”、 “公 私 协 力”和 “公 私 合 作 伙 伴”。为 了 行 文

便 利 起 见,本 文 主 要 使 用 PPP进 行 论 述。
刘淑 范:“公 私 伙 伴 关 系 (PPP)于 欧 盟 法 制 下 发 展 之 初 探:兼 论 德 国 公 私 合 营 事 业 (组 织

型 之 公 私 伙 伴 关 系)适 用 政 府 采 购 法 之 争 议”,《台 大 法 学 论 丛》2011年 第2期,第515页。
奥 巴 马 总 统 对 该 机 构 的 评 价 是:“美 国 行 政 会 议 旨 在 推 动 政 府 完 善 的 公 私 合 作 关 系。”参 见

王 静:“美 国 行 政 会 议 是 学 术 与 实 务 沟 通 合 作 的 独 特 平 台”,载 《法 制 日 报》2015年1月7日、2015
年1月28日;苏 苗 罕:“行 政 程 序 改 革 的 顶 层 机 构 研 究:以 美 国 行 政 会 议 为 例”, 《华 东 政 法 大 学 学

报》2012年 第3期。

SeeEuropean Commission,Green Paperon PublicPrivatePartnershipsand Community Law on
PublicContractsandConcessions,COM (2004)327fi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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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合作模式”,按照财政部的文件定义,“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是在基础设施及公共

服务领域建立的一种长期合作关系。通常模式是由私人部门承担设计、建设、运营、维

护基础设施的大部分工作,并通过 ‘使用者付费’及必要的 ‘政府付费’获得合理投资

回报;政府 部 门 负 责 基 础 设 施 及 公 共 服 务 价 格 和 质 量 监 管,以 保 证 公 共 利 益 最

大化”〔5〕。

  这种狭义的PPP概念,尽管自1990年代以来才开始风行各国,但是类似的实践却

最早可以追溯至古罗马帝国时期使用私人进行征税和公路收费。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大

陆会议也曾经授权武装民船袭击英国海军,而后来的西部大开发,包括大陆铁路,也是

通过各种PPP的安排 完 成 的。〔6〕 而 现 代 意 义 上 的 PPP得 到 真 正 发 展,则 是 始 于1992
年英国保守党政府 以 私 人 主 动 融 资 (PrivateFinancialInitiative,简 称 PFI)的 名 义 引 入

私人资本投资公共设施。〔7〕

(二)作为公共采购的 PPP模式

  PPP模式被视为公共服务提供方式的一种制度性革命,它包含了政府选择合适的社

会资本主体,并与 之 合 作 共 同 分 担 风 险、分 享 收 益 的 公 共 服 务 的 全 过 程。在 这 个 意 义

上,PPP被视为属于公共采购法的范畴,或者说是传统政府采购的延伸。

  PPP项 目 按 付 费 方 式 可 以 主 要 分 为 政 府 付 费 和 使 用 者 付 费 两 大 类 型。政 府 付 费 类

PPP项目,其本质正是我国 《政府采购法》所规定的政府 购 买 服 务。〔8〕 而 使 用 者 付 费

项目,即所谓的特许经营权 (concession)项 目,则 由 最 终 消 费 用 户 直 接 付 费 购 买 公 共

产品和服务,也被各国普遍纳入公共采购法调整的范围。例如,欧盟就在2014年2月

制定的 《特许经营权授予指令》对其政府采购系列指令重新修订时,特别针对选择特许

经营承办企业的原则、方式、程序、评估标准、合同变更、履约监管等内容,按照欧盟

公共采购法的有关规则和要求做了规范和完善。〔9〕

  我国财政部制定的PPP文件规定将 PPP 模式纳入政府采购管理,要求 PPP项目根

据 《政府采购法》及有关规定选择项目合作伙伴。〔10〕 而发改委制定的 PPP文件并未将

PPP 项目选择社会资本合作伙伴统一定性为政府采购服务。按照发改委的文件, “实施

方案审查通过后,配合行业管理部门、项目实施机构,按照 《招标投标法》、《政府采购

法》等法律法规,通过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等多种方式,公平择优选择具

有相应管 理 经 验、专 业 能 力、融 资 实 力 以 及 信 用 状 况 良 好 的 社 会 资 本 作 为 合 作

伙伴”〔11〕。

  之所以财政部和发 改 委 的 文 件 对 PPP模 式 的 定 性 有 所 不 同,其 根 本 原 因 或 许 在 于

我国并无统一的公共采购法,而是 《政府采购法》与 《招标投标法》并存。因此,对于

PPP项目定性的差别,也直接体现了两法规定的监管权分立的局面,即财政部门负责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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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7〕

〔8〕

〔9〕

〔10〕

〔11〕

《财 政 部 关 于 推 广 运 用 政 府 和 社 会 资 本 合 作 模 式 有 关 问 题 的 通 知》[财 金 (2014)76号]。

SeeDavidHowardBain,EmpireExpress:BuildingtheFirstTranscontinentalRailroad(1999).
SeeH.M.Treasury,PublicPrivatePartnerships:TheGovernmentsApproach(2000),p.10.
《政 府 采 购 法》第2条。

SeeDirective2014/23/EUontheAwardofConcessionContracts.
参见 《财政部关于推广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有关问题的通知》[财金 (2014)76号]。
《国 家 发 展 改 革 委 关 于 开 展 政 府 和 社 会 资 本 合 作 的 指 导 意 见》[发 改 投 资 (2014)2724号]

第 五 (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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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服务采购的监管和发展计划部门负责工程建设项目招标的监管。〔12〕

  但是,PPP采购与传统采购相比,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传统的政府采购所形成的是

相对简单的交 易 合 同 (transactioncontract),一 般 是 政 府 付 出 现 金,即 刻 提 货。PPP项

目采购所形成的则是关系合同 (relationalcontract),不仅由政府描述产出要求,与社会

资本主体签订长期采购合同,而后者则按合同提供产品 (服务),承担主要的财务与市

场风险。在PPP项目中,双 方 的 权 利 义 务、风 险 分 担 和 投 资 回 报 等 问 题 也 需 要 结 合 个

案情况进行更合理的设计。
(三)作为行业规制对象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PPP模式如今已经被作为传统采购的替代方式,广泛用于公共产品和服 务 的 提 供。
各国实施PPP的领域 已 经 扩 及 交 通、医 疗、教 育、水 务,甚 至 监 狱 等 众 多 部 门。而 在

我国,推广PPP模 式 的 领 域 集 中 于 基 础 设 施 (infrastructure)和 公 共 服 务 (publicserv-
ice)。〔13〕

  基础设施是指为社会生产和居民生活提供公共服务的物质工程设施,是用于保证国

家或地区社会经济活动正常进行的公共服务系统。它是一个国家经济正常运行和健康发

展的物质基础。公共服务,也被称为 “涉及大众利益的服务” (serviceofgeneralinterest),
是指由于具有高度重要性,而应当保障向所有人普遍提供的服务。但是,两者的范围都

是随着历史推移而动态演进的。事实上,能源服务也是到了现代才随着重要性日益突出

而被纳入普遍服务义务的范围。〔14〕

  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依赖公有制企业来提供。公有制在相

当长一段时间内扮演了传统规制形式的替代方式的作用。这一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

基础设施的自然垄断特征被 滥 用 的 风 险,也 被 视 为 可 以 促 进 公 共 服 务 的 普 遍 供 应。但

是,公有制企业的 “所有者缺位”导致激励不足的问题。PPP模式的推行,则是将基础

设施和公共服务改为由社会资本主体提供,可以有效克服这一问题。但是,基础设施的

自然垄断特征和公共产品供给中的 “搭便车”等问题依然存在,不能完全将其交给市场

调节,这就决定了政府需要将这些产业纳入规制的范围。

三、PPP项目的公共采购法规制

  PPP模式的推行,意味着政府角色需要从公共产品的直接提供者转变为采购者和规

制者。公共采购法的适用,就是为了促进作为采购者的政府与作为供应商的社会资本主

体之间建立良性合作关系,以实现公共服务提供的物有所值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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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3〕

〔14〕

参 见 曹 富 国:“公 共 采 购 法 视 野 下 ‘两 法’关 系 之 协 调 与 区 别 立 法”,《国 家 行 政 学 院 学 报》

2012年 第5期。
参见 《财 政 部 关 于 推 广 运 用 政 府 和 社 会 资 本 合 作 模 式 有 关 问 题 的 通 知》和 《国 家 发 展 改 革

委 关 于 开 展 政 府 和 社 会 资 本 合 作 的 指 导 意 见》的 规 定,“(一)项 目 适 用 范 围。PPP模 式 主 要 适 用 于

政 府 负 有 提 供 责 任 又 适 宜 市 场 化 运 作 的 公 共 服 务、基 础 设 施 类 项 目。燃 气、供 电、供 水、供 热、污

水 及 垃 圾 处 理 等 市 政 设 施,公 路、铁 路、机 场、城 市 轨 道 交 通 等 交 通 设 施,医 疗、旅 游、教 育 培 训、
健 康 养 老 等 公 共 服 务 项 目,以 及 水 利、资 源 环 境 和 生 态 保 护 等 项 目 均 可 推 行 PPP 模 式。各 地 的 新 建

市 政 工 程 以 及 新 型 城 镇 化 试 点 项 目,应 优 先 考 虑 采 用 PPP模 式 建 设”。
参 见 苏 苗 罕:“能 源 普 遍 服 务 义 务 的 法 理 与 制 度 研 究”, 《法 治 研 究》2007年 第10期,第

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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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PPP模式下的政府角色

1.PPP中 心

  政府要成功推广应用 PPP,需 要 制 定 完 善 的 PPP政 策 和 战 略,参 与 PPP项 目 的 筛

选准备、招标采购、合同管理、实施监督等全生命周期 (这一过程长达20~30年,甚

至更长)的管理。这不仅需要相对稳定的政策,还要求政府具备多方面的专业能力,例

如谈判、法律和融资等方面的技能。正如各国在推进基础设施服务的规制改革过程中设

立相对独立的规制机构 一 样,越 来 越 多 的 国 家 在 中 央 或 者 次 中 央 政 府 开 始 设 立 PPP中

心 (PPPUnits),在推进PPP模式的过程中发挥了类似的作用。〔15〕

  就各国横向比较来看,PPP管理机构需要承担哪些职能并无一定之规。但是,一般

来说,为了成功实施PPP项 目,PPP中 心 需 要 直 接 参 与 政 策 设 计 和 协 调,对 PPP备 选

项目进行评审以实现质量控制,为实施PPP的政府实体提供融资和技术援助,推进PPP
合同标准化,以及发布PPP政策和需求信息等。〔16〕

  2014年12月,中 国 财 政 部 成 立 了 政 府 和 社 会 资 本 合 作 (PPP)中 心,由 其 承 担

PPP工作的政策研究、咨询培训、信息统计和国际交流等职责。这可以被视为中国版的

PPP促进中心。但是,考虑到国家发改委也在推进 PPP模式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作用,

PPP中心与国家发改委相关机构之间的权限划分仍有待进一步明确。不仅如此,该中心

还是以在清洁发展机 制 (CDM)中 心 上 加 挂 牌 子 的 形 式 成 立 的,在 人 员 配 备 上 也 需 要

充实。在完善该机构建设的过程中,各国PPP促进中心的经验可以提供有益的借鉴。

2.PPP议 事 协 调 机 制

  财 政 部 和 地 方 财 政 部 门 在 力 推 PPP模 式 的 过 程 中 迅 速 成 立 了 PPP工 作 领 导 小 组。
但是,事实上,我国PPP模 式 推 广 的 工 作 更 多 涉 及 发 改 委、住 建 部、交 通 部、水 利 部

等诸多部门,而实践中如 果 PPP项 目 不 涉 及 财 政 补 贴 或 者 财 政 融 资 的 话,财 政 部 门 实

际上也无权管辖。PPP项目决策也常常需要以部门 “联审机制”的审查结果作为重要依

据。因此,如果要协调各部 门 在 PPP领 域 的 政 策,恐 怕 还 需 要 建 立 专 门 的 部 际 协 调 机

构。设立议事协调机构或者 “领导小组”,有助于加强职能部门之间的沟通和协 调,避

免机构重叠、职能交叉、政出多门和协调困难的问题。〔17〕 如果再考 虑 到 前 述 《政 府 采

购法》与 《招标投标法》两法有关监管权分立的局面,或许设立议事协调机构的必要性

就显得更为突出了。

3.PPP项 目 实 施 机 构

  PPP项目的准备、采购、监管和移交等工作一般不由政府直接操作,而是由政府授

权的实施机构负责,所以 明 确 实 施 机 构 成 为 一 个 PPP 项 目 招 商 筹 备 阶 段 必 须 解 决 的 法

律实务问题。

  关于哪些主体可以作为实施机构,财政部规定政府或其指定的有关职能部门或事业

单位可作为实施机构,而发改委的规定范围则更广,即除了相应的行业管理部门、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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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6〕

〔17〕

SeeEuropeanPPPExpertiseCentre,EstablishingandReformingPPP Units:AnalysisofEPEC
MemberPPPUnitsandLessonsLearnt(2014).

SeeEmiliaIstrateandRobertPuentes,MovingForwardonPublicPrivatePartnerships:U.S.and
InternationalExperiencewithPPPUnits (2011),pp.6~9.

参 见 赖 静 萍、刘 晖:“制 度 化 与 有 效 性 的 平 衡:领 导 小 组 与 政 府 部 门 协 调 机 制 研 究”, 《中
国 行 政 管 理》2011年 第8期,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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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之外,还包括行业运营公司或其他相关机构。PPP项目实施机构的职责是在政府授

权范围内负责PPP项目 的 前 期 评 估 论 证、实 施 方 案 编 制、合 作 伙 伴 选 择、项 目 合 同 签

订、项目组织实施以及合作期满移交等工作。〔18〕 当然,考虑 到 上 述 职 责 的 广 泛 性,而

项目实施机构常常缺乏足够的专业能力,实践中还需要借助第三方主体———评审专家和

PPP代理机构———提供智力支持。

4.PPP监 督 机 构

  PPP模式的成功,还需 要 依 赖 于 完 善 的 监 督 机 制。在 PPP项 目 实 施 机 构 与 行 业 管

理部门为同一主体之时,外 部 监 督 的 必 要 性 就 更 为 明 显 了。按 照 我 国 《审 计 法》的 规

定,建设项目中只有政府投资和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其预算执行情况和决算才属于审计

对象。有的PPP项目从投 资 主 体 和 资 金 性 质 来 看 并 不 属 于 审 计 事 项。不 过,国 务 院 已

经通过 《收费公路管理条例》、《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等行政法规,将收费公路和

城镇排水和污水处理 设 施 也 纳 入 审 计 事 项。而 《基 础 设 施 和 公 用 事 业 特 许 经 营 管 理 办

法》尽管也做了类似规定,将特许经营活动纳入审计事项,但是其性质属于部门 规 章,
能否作为审计的 法 定 授 权 仍 是 可 以 存 疑 的。〔19〕PPP项 目 即 使 没 有 直 接 使 用 公 共 资 金,
也往往涉及公共资源和公共权利,有必要通过立法将其纳入审计事项以 “实现审计监督

全覆盖,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国民经济健康发展”。
(二)物有所值评估

  所谓物有所值 (valueformoney),就是指对资源进行最优化利用,以便实现希望的

结果。对于PPP模式下的 公 共 利 益 保 障 来 说,物 有 所 值 评 估 是 最 首 要 的 工 具 之 一,旨

在确保政府的每笔支出或者公众支付的每笔用户收费都能实现最大的价值。我国 《政府

采购法》第1条提出的 “提高政府采购资金的使用效益”,就是这一原则的体现。类似

地,对于用户收费型 (经 营 性)的 PPP项 目 来 说,采 用 物 有 所 值 评 估 可 以 促 进 社 会 资

本主体和普通大众之间的金钱利益的平衡。对于政府付费型 (非经营性)的 PPP项目,
各国政府则往往采用一种物有所值评估的变 型,即 公 共 部 门 参 照 值 (publicsectorcom-

parator)评估法,即对采取PPP模式和采取传统的采购方法这两种情形下的项目全生命

周期成本进行比较。〔20〕

(三)强制信息披露

  在非金钱性质的公共利益中,透明度或许是最为重要的因素。首先,透明度可以增

进公私合作双方的相互了解,从而降低交易风险。其次,透明度是公众监督的前提,在

一定程度上避免项目实施机构在不同社会资本主体之间进行歧视性待遇。最后,透明度

可以帮助公众理解PPP项 目 的 实 际 运 作,理 解 合 同 的 日 常 实 施 决 定 是 如 何 做 出 的,以

及用户的利益是如何得到考虑的。

  为了提高PPP模式 运 作 的 透 明 度,需 要 建 立 强 制 披 露 制 度。PPP项 目 公 私 合 作 方

应当确保公众得到通知,并且充分了解拟 议 项 目 的 范 围、时 间 跨 度 (timeframe)和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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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19〕

〔20〕

参见 《财 政 部 关 于 印 发 政 府 和 社 会 资 本 合 作 模 式 操 作 指 南 (试 行)的 通 知》[财 金 (2014)

113 号]和 《国 家 发 改 委 关 于 开 展 政 府 和 社 会 资 本 合 作 的 指 导 意 见》[发 改 投 资 (2014)2724 号]。
《审 计 法》第26条 对 审 计 事 项 规 定 了 兜 底 条 款,即 其 他 法 律、行 政 法 规 规 定 应 当 由 审 计 机

关 进 行 审 计 的 事 项,也 可 以 属 于 审 计 事 项。

SeeGAO,HighwayPublic-PrivatePartnerships:MoreRigorousUp-frontAnalysisCouldBetter
SecurePotentialBenefitsandProtectthePublicInterest,GAO 08 44,p.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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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根据财政部的规定,项目资格预审公告、采购公告、中标、成交结果公告以及PPP
项目合同在省级以上政府财政部门指定的政府采购信息发布媒体上公告。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按照现有规定,PPP项目采购信息需要发布在各省级以上财

政部门指定的政府采购信息发布媒体。一方面,享有发布媒体制定权的主体众多,包括

各省财政部门和财政部。另一方面,仅财政部一家就已指定了中国政府采购网、 《中国

财经报》、《中国政府采购报》、 《政府采购信息报》、 《中国 政 府 采 购》和 《中 国 财 政》
等网站和报刊作为发布媒体。〔21〕 由此可见,PPP项目信 息 的 发 布 媒 体 过 于 分 散,增 加

了信息搜寻成本,也不利于信息的传播,使得提高透明度的效果大打折扣,有必要实行

统一的政府采购公报和门户网站制度。
(四)缔约程序

1. 资 格 预 审

  参与PPP项目的社 会 资 本 主 体 应 当 符 合 财 务 实 力 强、技 术 水 平 高、管 理 能 力 突 出

等要求,这是成功推进 PPP项 目 的 必 要 条 件。因 此,与 一 般 的 政 府 采 购 不 同,资 格 预

审是PPP项目采购的必 经 前 置 程 序。一 方 面,很 多 企 业 拥 有 的 资 源 并 不 适 合 参 与 PPP
项目,让政府对它们提交的方案进行评估,也需要消耗不少成本。在竞争 “过剩”的情

况下,设置准入壁垒也是有必要的。另一方面,竞争的增强有助于降低特定数量和质量

条件下的货物或者服务的价格,而资格预审可能会降低竞争的强度。此外,资格预审也

需要遵守非歧视性原则,不能以所有制、地域、行业等因素作为资格标准。

2.PPP项 目 采 购 方 式

  PPP项目采购,是指 政 府 为 达 成 权 利 义 务 平 衡、物 有 所 值 的 PPP项 目 合 同,遵 循

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 用 原 则,按 照 相 关 法 规 要 求 完 成 PPP项 目 识 别 和 准 备 等 前

期工作后,依法选择社会资本合作者的过程。

  与传统的政府采购不同,PPP项目采购并不只是要求项目实施机构做一个 “聪明的

买家”。PPP项目的合同期限相对较长,而社会资本合作者一旦选定则 不 容 易 更 换。因

此,可以说,PPP项目采购 方 式 的 选 择 及 其 程 序 设 计,是 PPP模 式 监 管 的 重 点。通 常

而言,合作社会资本的选择需要通过竞争程序进行。事实上,公共部门提供服务的成本

高而质量低,其问题的实质不在于公营或者私营,而在于垄断 或 者 竞 争。〔22〕 竞 争 有 助

于消除政府的信息劣势,也可以使社会资本合作者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23〕

  PPP项目采购方式包括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竞争性磋商和单一来源

采购。PPP项目实 施 机 构 在 选 择 私 人 合 作 方 时,应 当 根 据 PPP项 目 的 采 购 需 求 特 点,
依法选择适当的采购方式。〔24〕 《基 础 设 施 和 公 用 事 业 特 许 经 营 管 理 办 法》第3条 也 规

定,政府需要采用 “竞争方式”选择特许经营权人。

  但是,考虑到PPP项 目 具 有 高 度 复 杂 和 技 术 性,PPP项 目 合 同 的 谈 判 往 往 会 旷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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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2〕

〔23〕

〔24〕

参见 《财政部关于做好政府采购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财库 (2015)135号]。
参 见 〔美〕E.S. 萨 瓦 斯:《民 营 化 与 公 私 部 门 的 伙 伴 关 系》,周 志 忍 译,中 国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2002年 版,第161页。
不过,PPP项 目 的 竞 争 性 只 能 表 现 为 节 点 竞 争,即 私 人 合 作 方 的 选 择 阶 段 和 PPP项 目 合 同

的 再 谈 判 阶 段 这 些 短 暂 的 节 点 存 在 竞 争,而 在 PPP 项 目 履 约 期 则 属 于 自 然 垄 断 经 营 或 垄 断 竞 争 的

阶段。
参 见 《政 府 和 社 会 资 本 合 作 项 目 政 府 采 购 管 理 办 法》[财 库 (2014)215号]第4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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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久,而合同的实施更是可能会出现时间超期和预算超支的问题。传统的政府采购中所

采用的竞争性采购方式有时也不敷所需。针对 PPP项目的这一特点,2014年我国财政

部借 鉴 了 欧 盟 《公 共 部 门 采 购 指 令 》 所 规 定 的 “竞 争 性 对 话 ” (competitive
dialogue),〔25〕 规定了一种新的采购方式,即竞争性磋商,允许采用 “先明确采购需求、
后竞争报价”的两阶 段 采 购 模 式,倡 导 “物 有 所 值”的 价 值 目 标。这 一 规 定 为 PPP项

目采购方式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
(五)PPP项目合同

  合同是PPP的载体和纽带。在 实 施 PPP模 式 之 后,国 家 亲 自 提 供 公 共 服 务 改 为 由

私人履行公共服务职能,而 国 家 承 担 担 保 责 任,双 方 的 责 任 分 担 通 过 PPP项 目 合 同 而

得以具体化。PPP项目合同中的各项条款,尤其是与价格和服务质量有关的条款,会像

其他任何性质的合同一样,支配着获选的社会资本合作者。不仅如此,在 “担保国 家”
下公共任务的达成,并 不 是 仅 仅 依 靠 PPP项 目 合 同,还 要 依 靠 其 他 主 体 之 间 的 “合 同

群”来予以实现,例如 融 资 合 同、买 卖 合 同 等。总 之,推 行 PPP模 式 之 后,由 于 更 多

采用的是自我规制原则,所以合同将成为最主要的规制手段。〔26〕

1. 标 准 条 款

  为了充分发挥合同的规制功能,各国往往通过制定标 准 条 款 (standardclauses)促

进PPP项目合同的标准 化。在 政 府 合 同 法 领 域,格 式 条 款 更 具 有 信 息 透 明 化 和 正 当 化

的功能。〔27〕 格式条款如果足够具体化,可以实现简化程序的目的,减 少 合 同 谈 判 的 时

间和成本,也 可 以 为 履 约 管 理 提 供 便 利。英 国 政 府 曾 经 先 后 制 定 《PFI合 同 标 准 化》
(theStandardizationofPFIContracts)和 《PF2合同标准化》 (theStandardizationofPF2
Contracts),就被视为英国PPP模式成功的重要经验。〔28〕

  国家发改委也制定了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通用合同指南》,明确了服务标准、
价格管理、回报 方 式、风 险 分 担、信 息 披 露、违 约 处 罚、政 府 接 管 以 及 评 估 论 证 等 内

容。但是,遗憾的是其效力是供政府和社会资本在合同谈判时作为参考,没有明确哪些

条款属于具有规制功能的标准条款。

2. 项 目 运 作 方 式

  PPP是一个伞 型 概 念,特 别 是 契 约 型 PPP,更 是 在 契 约 安 排 上 表 现 为 多 种 运 作 方

式。PPP项目的运 作 方 式 设 计 是 以 “量 身 定 制”和 创 新 为 核 心,它 具 有 难 以 穷 尽 的 特

征。按照 “公共职责和项目转移程度”的标准,我国财政部将PPP的运作方式分为委托

运营 (O&M)、管 理 合 同 (MC)、租 赁—运 营—移 交 (LOT)、转 让—运 营—移 交

(TOT)、改建—运 营—移 交 (ROT)、建 设—运 营—移 交 (BOT)、建 设—拥 有—运 营

(BOO)。〔29〕

  国家发改委 则 是 按 照 收 入 来 源 的 标 准,将 PPP的 操 作 模 式 选 择 分 为 经 营 性 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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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26〕

〔27〕

〔28〕

〔29〕

SeeArt.1 (11)(c)ofDirective2004/18/ECoftheEuropeanParliamentandoftheCouncilof
31March2004ontheco-ordinationofproceduresfortheawardofpublicworkscontracts,publicsupplycon-
tractsandpublicservicecontracts.

参见于立深:“多元行政任务下的行政机关自我规制”,《当代法学》2014年第1期,第14页。
参 见 前 注 〔2〕,第523页。
参 见 王 强:“PF2:英 国 PPP/PFI的 新 模 式”,载 《东 方 早 报》2014年12月2日。
参见 《财 政 部 关 于 印 发 政 府 和 社 会 资 本 合 作 模 式 操 作 指 南 (试 行)的 通 知》[财 金 (2014)

113号]第 十 一 (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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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营性 项 目 和 准 经 营 性 项 目 三 类,规 定 经 营 性 项 目 可 以 采 用 建 设—运 营—移 交

(BOT)、建设—拥有—运营—移交 (BOOT)等模式推进,准经营性项目可通过政府授

予特许经营权 附 加 部 分 补 贴 或 直 接 投 资 参 股 等 措 施,采 用 建 设—运 营—移 交 (BOT)、
建设—拥有—运营 (BOO)等操作模式,而非经营性项目则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采用

建设—拥有—运营 (BOO)、委托运营等市场化模式推进。要合理确定购买 内 容,把 有

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30〕

  PPP项目运作 方 式 的 选 择,其 实 质 是 双 方 权 利 义 务 的 分 配,它 主 要 由 收 费 定 价 机

制、项目投资收益水平、风险分配基本框架、融资需求、改扩建需求和期满处置等因素

决定,也属于物有所值评估的重点对象。

3. 风 险 分 担 机 制

  PPP项目往往涉及各种不同的风险。〔31〕 对风险进行合理 评 估,并 且 根 据 承 担 风 险

的能力在合作双方之间 进 行 优 化 分 配,这 是 PPP项 目 成 功 实 施 的 关 键。在 决 定 风 险 分

配过程中,需要先分析公私合作方中谁具有相关管理和控制风险的资源、专业能力和知

识的情况。第一,包括通货膨胀风险和需求风险等在内的市场风险,通常由公私合作方

共同承担,但私人部门承担主体部分。这是因为私人部门在项目市场化运营中更具风险

控制与规避能力,并且这样分配市场风险能够有效隔离公共部门政策取向对项目实施的

不当扭曲。第二,利率、运营收入不足、建设成本超支、建设拖期、运营成本超支等一

般风险,通常由私人部门完全承担。这不但是公共部门实现项目风险转移的有效 手 段,
同时也是约束私人部门项目经营行为的重要方式。〔32〕 但是,并非所有的 风 险 都 是 属 于

可控的。如果是均不属于公私合作方在具体项目中可独立控制的风险因素,如不可抗力

风险、法律风险及政策变化风险,一般应由双方共同承担。

  财政部和发改委制 定 的 PPP文 件 都 明 确 规 定 了 风 险 分 担 的 基 本 原 则,即 按 照 风 险

收益对等的原则,在政府和社会资本间合理分配风险。两者表述稍有差异,但基本精神

一致。一方面,法律、政策调整风险由政府承担,这有助于消除社会资本对政府政策繁

文缛节和朝令夕改的忧虑。另一方面,项目的建设和运营等商业风险由社会资本 承 担,
明确政府不得对PPP项 目 承 诺 固 定 投 资 回 报,这 也 避 免 了 因 为 政 府 过 度 承 诺、承 担 过

多风险而使私人部门提高效率的激励失去作用的问题。〔33〕

4. 投 资 回 报 机 制

  要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前提是让 其 有 利 可 图。〔34〕PPP项 目 的 收

益回报机制是通过付费 机 制 来 约 定 的,这 也 是 PPP项 目 合 同 最 核 心 的 要 素 之 一。实 践

中,需要根据各方的合作预期和承受能力,结合项目所涉及的行业、运作方式等实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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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31〕

〔32〕

〔33〕

〔34〕

参 见 《国 家 发 展 改 革 委 关 于 开 展 政 府 和 社 会 资 本 合 作 的 指 导 意 见》 [发 改 投 资 (2014)

2724号]第 三 (二)条。

SeeAhmedM.AbdelAziz,SuccessfulDeliveryofPublic-PrivatePartnershipsfor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J.Constr.Engg& Mgmt.133(2007),p.918.

参见 王 春 成:“PPP模 式 法 律 文 本 体 系、核 心 条 款 及 公 共 利 益”, 《中 国 财 政》2014年 第9
期,第30页。

国 务 院 曾 于2002年 下 发 《国 务 院 办 公 厅 关 于 妥 善 处 理 现 有 保 证 外 方 投 资 固 定 回 报 项 目 有

关 问 题 的 通 知》,要 求 对 各 地 政 府 外 商 投 资 固 定 回 报 项 目 予 以 清 理。
参 见 吴 英 明:“公 共 管 理 的3P原 则———以 BOT为 例”,载 黄 荣 获 主 编:《公 共 管 理》,商 鼎

文 化 出 版 社2000年 版,第585~6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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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因地制宜地设置合理的付费机制。如前所述,PPP项目常见的付费机制可以分为政

府付费 (非经营性项目)、用户付费 (经营性 项 目)和 政 府 提 供 可 行 性 缺 口 补 助 (准 经

营性项目)三类。为了稳定社会资本的投资回报,国家发改委的指导意见中给予三点政

策支持:涉及中 央 定 价 的 PPP项 目,定 价 权 限 适 当 向 地 方 政 府 下 放;建 立 投 资 成 本、
财政补贴与收费价格的协同机制;地方政府为准经营性、非经营性 PPP项目配置土地、
物业、广告等经营资源。

  对于PPP项目合同 中 的 投 资 回 报 机 制,一 方 面 需 要 因 地 制 宜,根 据 实 际 情 况 选 择

相应的付费机制,以明确排他性约定等方法稳定社会资本收益预期,保护社会资本主体

的利益;另一方面,也要加强项目成本监测,防止不合理让利或者利益输送,损害公共

财政或者普通消费者的利益。〔35〕

四、PPP项目的行业规制

  推行PPP模式之后,公 共 产 品 和 服 务 的 生 产 职 能 部 分 或 全 部 地 转 移 于 社 会 资 本 主

体,但是这不应被理解为单纯的 “国家从公共事业的撤退”,而应该是 “国家承担了更

为复杂的功能和责任”。〔36〕 易言之,社会资本主 体 负 责 承 担 “执 行 责 任”,而 政 府 则 仍

然承担着 “担保责任”。政府对PPP项目相关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实施规制,就是这种

担保责任的重要体现。
(一)准入规制

  从政府规制理论来看,PPP项目涉及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往往会受到市场准入规

制。而作为准入规制之理由的 “公共利益”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于基础设施产业

来说,可以发挥自然垄断的规模经济优势,避免重复建设;二是对于公共服务来说,可

以保护消费者获得高品质的服务。

  准入规制通常采取的形式是向相应的产业规制机构申请业务许可并获得批准。从现

有的立法来看,在PPP模式之下,社会资本主体要获得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类项目的特

许经营权,需要经过资格预审后,并在竞争性的采购程序中成功中标。当然,中标标准又

可以分为 “最低价标”和 “综合优势标”两种。前者是将特许权授予对消费者提供的服务

和产品价格最低,或者为了获取特许权而准备向公共财政支付最多资金的企业,而后者则

是要求中标企业能够最好地服务于一系列公共利益目标,包括服务范围和质量、企业的财

政稳定性等。可见,PPP项目采购程序,就起到了替代传统产业准入规制的功能。
(二)项目履约阶段的规制

  在PPP项目履约阶段,政府所承担的维护公共利益的职能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

是确定公共服务应达到的水平和质量;二是制定提供服务的价格;三是监督执行这些标准

并对违反的情况进行裁决和处罚。考虑到公共服务的水平和质量、价格等都属于传统产业

规制的内容,如今既已被纳入PPP项目合同之中,则履约管理 (contractadministration)的

过程实际上也是在行使产业规制的功能。当然,传统的公共采购法所关注的是采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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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36〕

参 见 《国 家 发 展 改 革 委 关 于 开 展 政 府 和 社 会 资 本 合 作 的 指 导 意 见》 [发 改 投 资 (2014)

2724号]第 二 (二)条。
参见 杜 仪 方:“公 私 协 作 中 国 家 责 任 理 论 的 新 发 展:以 日 本 判 决 为 中 心 的 考 察”, 《当 代 法

学》2015年 第3期,第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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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欧盟公共采购法就只调整合同授予程序,而没有对履约管理提供指导。

1. 强 制 信 息 披 露

  PPP项目涉及与民众利益密切相关的行业,往往存在普遍的信息赤字问题。在项目

采购阶段,按照公共采购法的规则强制披露相关采购信息,主要是为了通过竞争程序选

择最佳的社会资本合作 主 体,那 么 在 PPP项 目 的 履 约 阶 段,强 制 信 息 披 露 则 是 主 要 帮

助消费者做出理性选择。近年来,教育、医疗卫生等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企

事业单位的主管部门先后制定相关办法,强制要求公共企事业单位披露其在提供社会公

共服务过程中制作、获取的信息。当然,公共企事业负有公开义务的信息应当限于 “与
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涉及 “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信息。〔37〕

2. 价 格 规 制

  价格规制是一种 常 见 的 政 府 规 制 工 具。在 采 取 特 许 经 营 模 式 的 PPP项 目 中,特 许

经营权人因为取得了国家认可的垄断性经营权,采用价格规制工具,可以防止特许经营

权人滥用其市场支配地 位 进 行 垄 断 定 价。而 在 某 些 公 共 服 务 的 PPP项 目 中,出 于 分 配

正义目的的考虑,为了 让 低 收 入 者 能 够 负 担 得 起 特 定 的 商 品 或 者 服 务 (如 医 疗 服 务),
政府也需要将其价格纳入规制范围。〔38〕

  为了防止获得垄断经营权的企业寻求超额的垄断利润,我国的价格规制机构选择了

传统的合理回报率方式,使用成本加成的公式确定产品价格。但是,采用这一规制方法

时,规制机构常常需要面对信息赤字的问题,甚至计算价格时所使用的数据都是由公用

事业企业自己提供的。为了克服这一问题,规制机构可以建立科学的成本监审 (调查)
机制,或者采用标尺竞争法 (yardstickcompetition)以确定 企 业 的 成 本。不 仅 如 此,以

成本加成法作为价格规制方法,特许经营权人也没有足够的激励去节约成本和提高采购

效率。为此,有必要借鉴欧盟的经验,将公用事业采购纳 入 公 共 采 购 法 的 范 畴。〔39〕 此

外,规制机构也可以考虑采用价格上限方式等强激励的规制方式。〔40〕

3. 标 准 制 定

  为了纠正某些市场失灵,特别是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的问题,规制机构还会制定专门

的技术标准或者服务标准。这些规制性标准可以用于保护各种不同的利益,包括职业健康

和安全、消费产品的质量和安全以及生态环境等。以电力行业为例,规制机构制定的 《供
电营业规则》就对供电业务的客户服务质量、电压质量和供电连续性等做了详细规定。这

些规制性标准除了直接作为规制的依据之外,也可以通过引致条款纳入 PPP项目合同。

PPP项目在建设和提供服务阶段都需要遵守国家、地方及行业强制性标准的要求。

4. 普 遍 服 务 规 制

  现代国家出于生存权保障的考虑,往往需要对必要的社会服务制定普遍服务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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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38〕

〔39〕

〔40〕

参 见 朱 芒: “公 共 企 事 业 单 位 应 如 何 信 息 公 开”, 《中 国 法 学》2013年 第2期,第148~
149页。

参见 〔英〕安 东 尼·奥 格 斯:《规 制:法 律 形 式 与 经 济 学 理 论》,骆 梅 英 译,苏 苗 罕 校,中

国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2008年 版,第300页。

SeeCouncilDirective90/531/EECof17September1990ontheprocurementproceduresofenti-
tiesoperatinginthewater,energy,transportandtelecommunicationssectors. 该 指 令 最 新 修 订 的 文 本 是 Di-
rective2014/25/EU。

参 见 何 寿 奎、孙 立 东:“公 共 项 目 定 价 机 制 研 究:基 于 PPP模 式 的 分 析”, 《价 格 理 论 与 实

践》2010年 第2期,第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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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措施,确保所有用户都能以合理的价格,获得可靠、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在PPP
模式之下,取得在特定营业区特许经营权的受规制企业,负有法定的普遍服务的 义 务,
这被认为是企业获得特许经营权的代价。在城市 (集中)供水、集中供暖和管道燃气供

应等行业的PPP项目合同中,往往会有普遍服务承诺作为附件。当然,中国要促进普遍服

务政策的实施,一方面需要通过PPP模式吸引社会资本投资,解决基础设施 “欠账”的问

题;另一方面也要通过区别定价等规制工具确保价格处于用户承受能力范围之内。
(三)退出规制

  为了确保公共服务的稳定性,同时也赋予社会资本主体以更强的参与激励,PPP项

目合同往往会规定较长 的 合 作 期 限。在 PPP项 目 的 履 约 过 程 中 如 果 出 现 社 会 资 本 主 体

违约的情形,只适用传统合同法上的损害救济是不够的,因为通常遭受损失的主要是消

费者而非项目实施机 构。因 此,政 府 推 行 PPP模 式 的 目 的 是 促 进 全 民 福 利,所 以 在 社

会资本投资过程中或者营运 过 程 中 出 现 严 重 问 题,如 工 程 质 量 问 题、经 营 不 善 等 事 由

时,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可以行使行政特权,做出撤销或者中止合同,甚至强制

接管的决定。〔41〕 我国目前各地制定的特许经营管理办法大多规定政府可以在 一 定 的 情

况下,尤其是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提前收回特许经营项目。但是,如果这一条款被个

别地方政府滥用,则可能从根本上影响PPP项目的推广。

  此外,在较长的合作期限内,也不能排除出现政府违约的情况,或者政府对相关行

业的规制政策实施必 要 的 改 革。例 如 美 国 电 力 行 业 规 制 改 革 过 程 中 就 遇 到 了 类 似 的 问

题。国会 通 过 了 《1978年 公 用 事 业 规 制 政 策 法》 (the1978PublicUtilityRegulatory
PolicyAct),这部法律取消了电力公司过去所享有的垄断地位,放开了发电端的市场竞

争,允许独立发电商向已有的输电网售电。这一改革使得电力公司无法收回在发电领域

所做的巨额投资,即 “沉淀成本” (strandedcost)。规 制 机 构 与 电 力 公 司 之 间 存 在 着 规

制契约 (regulatorycompact)关系,当规制机构引入鼓励竞争性准入政策而导致企业无

法回收成本时,就构成违约而需要对在位企业予以一定补偿。〔42〕 私人投 资 者 之 所 以 愿

意参与政府发起的PPP项 目,很 大 程 度 上 就 是 因 为 政 府 会 保 证 和 规 制 收 入 流,从 而 降

低了投资的风险。如果投资者预期政府不会通过政府定价或者赋予垄断经营地位的形式

保护他们的利益,他们就 不 会 再 投 资 PPP项 目,政 府 也 就 不 能 为 这 些 安 排 寻 找 到 私 人

合作伙伴。〔43〕

  如果是政府提 出 项 目 提 前 终 止,投 资 人 有 义 务 将 项 目 设 施 移 交 给 政 府 或 其 指 定 机

构,而政府方则有义务支付相应的补偿金额。该补偿金额往往涉及项目设施资产 价 值,
以及一定年限以内的项目预期利润的补偿金额。不过,这将给政府方造成巨大的资金压

力。为保证提前终止补偿机制的可行性,除了将PPP项目里的政府支付义务纳入预算管理

之外,由政府方为PPP项目的付费设立共管账户,由各地PPP促进中心提起或引导设立

专项基金,或要求就付费义务强制投保,都是完善提前终止补偿机制的备选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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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42〕

〔43〕

参见 朱 新 力:“行 政 合 同 的 基 本 特 性”,《浙 江 大 学 学 报 (人 文 社 会 科 学 学 报)》2002年 第

2期,第21页。
参见 〔美〕J·格 里 高 利·西 达 克、丹 尼 尔·F·史 普 博: 《美 国 公 用 事 业 的 竞 争 转 型:放

松 管 制 与 管 制 契 约》,宋 华 琳 等 译,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2012年 版,第103页。

SeeKatharineSouthard,U.S.ElectricUtilities:TheFirstPublic-PrivatePartnerships?,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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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PPP模式的推广 促 使 政 府 成 为 采 购 型 政 府 (contractingstate),即 政 府 作 为 公 共 服

务的采购者,负责确定采购需求,授予合同和监督合同履行。〔44〕 而 社 会 资 本 主 体 则 作

为公共服务的供应商,负责服务的实际生产和交付。〔45〕 与此同时,采 购 型 政 府 也 仍 然

需要承担 “担保”公共物品提供的最终责任。为了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同步完善规制型

政府的建设,顺应PPP模 式 的 特 点 进 行 规 制 模 式 的 改 革。可 见,只 有 同 时 完 善 公 共 采

购法和行业规制法的制度规范,才能确保PPP模式的成功实施。

  第一,制度与机构的合理设置。在传统行业规制法中,规制机构的独立性历来被视

为重要的制度性保障。而 在 PPP模 式 下,政 府 角 色 出 现 分 化,成 立 相 对 独 立 和 专 业 的

PPP中心也成为确保PPP模式成功的关键。不仅如此,与规制机构一样,PPP中心也需

要接受第三方主体的监督,以保证其可问责性。

  第二,政策分析方法的应用。在规制机构的工具箱中,往往有多种规制工具可供选

择,这就需要追求规制工具与目的相匹配,而决定选择的关键是进行成本效益的 分 析。
同样,在PPP模式下,政府面对 直 接 提 供 公 共 服 务、采 用 传 统 采 购 方 式 还 是 PPP模 式

的选择时,也需要引入类似的政策分析方法,即物有所值评估来帮助做出最优决策。这

些政策分析方法的引用在提高资源使用效率的同时,有助于提高政府决策的 “可视度”,
便利民众的监督。

  第三,私法自治与 公 法 强 制 的 互 补。在 PPP模 式 之 下,合 同 在 相 当 程 度 上 为 PPP
合作方提供了广泛的私法自治空间,允许他们选择最有利于实现资金效益的合同安排,
也可以补足规制性规范的空白。与此同时,规制契约概念的引入,标志着以契约精神对

规制机构的权力进行适度限制,以保护社会资本主体的预期利益。反过来,规制性规范

则是为合作方设定了 公 共 服 务 的 质 量 和 安 全 等 问 题 的 最 低 要 求,防 止 了 合 同 自 由 的 滥

用,避免政府丧失对公共服务的实质控制力。

  第四,控制与问责的兼顾。公平竞争的采购程序可以帮助项目实施机构选择最佳的

社会资本合作方,而规制机构通过设计合理的价格规制方法,制定与服务质量和安全等

相关的规制性标准,确保公共服务的品质。因此,PPP模式之下,政府依然保持对公共

服务的控制。同时,PPP模式的实质是引入第三方主体参与行政,但是通过物有所值评

估、强制信息披露等要求提高项目决策的科学性和透明度,规制机构仍在持续性地规制

项目实施机构,民众仍然可以对采购型政府实施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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